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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踐大學觀光管理學系（以下簡稱本學系）為明確規範學生教育合作案實習

相關內容，並使學生於實習過程中確實增加實務經驗，達到理論與實務相配合之

目標，特訂定「實踐大學觀光管理學系教育合作案實習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於本學系大三學生。 

三、教育合作案課程列入本學系「行業模組」組選備課程。 

四、學生「教育合作案實習」相關規定如下： 

（一） 本系全部學生皆須參加教育合作案徵選，除轉學生、復學生及特殊狀況 

       需經系務會議討論者。。 

 (二)  若轉學生、復學生要參加教育合作案徵選，須簽自願參加切結書，若因 

       參加導致延畢者，須自行負責。 

 (三)  學生須依行業模組擇定半年實習之單位。 

（四） 實習單位分為「旅遊事業組」及「餐飲旅館組」兩種。由學系安排公告 

       之實習單位為主，學生不得自行尋找實習單位。 

（五） 學生於大二上學期登記志願，學系依據學生志願安排面試，面試並錄取 

       者，需完成本學系規定之申請程序，並經核准後，才可實習。 

（六） 實務實習完成後，應於開學後二週內，繳交「實習心得報告」，延遲繳 

       交者，每遲交一日得扣實習成績。 

五、學生「教育合作案實習」課程規定： 

（一）學生需於大二下學期參加教育案密集式課程，課程成績及格者，始可取得 

      實習資格。課程成績未及格者，即使已錄取，系上仍然可取消學生實習資 

      格。 

（二）學生須在校內完成教育合作案上課課程及校外半年實習及格，方可取得教 

      育合作案選修學分，若有課程或實習未完成者，則無法取得學分。 

（三）教育合作案課程規劃由模組課程老師規劃，依當年度情況予以公告。 



 (四) 參與本學系教育合作案之學生亦同時取得本學系觀光實務實習(一)及 

      (二)學分，該課程成績考核以及規定另須依實踐大學觀光管理學系學生實 

      務實習要點辦理。 

六、違反教育合作案實習規定之處置： 

（一）若學生校外實習未達6個月，除特殊原因報系務會議討論議決通過者，依情節輕 

      重，回校後須依系務會議開會議決補齊時數。 

（二）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單位之規定與指導。如發現工作性質 

      不符或環境不良等情形，應於一週內與本學系連繫；經協調後未獲改善 

      者，得經報請本學系核准後，提出辭呈及實習取消申請表，經本系核准 

      後，才可中斷實習。違反規定者，除實習成績不予承認外，教育合作案之 

      學分也不予承認。 

 (三) 學生於實習期間被實習單位退訓者，將依校規懲處。 

七、學生於實習期間各項情況，由模組總召老師直接了解後，按情形予以處理， 

    並追蹤後續情況並回報系上，如情節重大者，則報請系務會議討論。 

八、教育合作案實習之承認，如無法適用上述規定時，應以個案方式提交系務會 

    議討論決議之。 

九、校外業界實習成績若未達60分者，須送系務會議，討論審議。 

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討論後實施，修正時亦同。__ 


